
第 1922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2月06日

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土桥兴业二街1号3号楼201室

东莞市跃坤智创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1707473

申  请  人

广州鲸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1类：冷冻设备和机器；干燥设备；通风罩；头发用电吹风机；空气干燥器；头发用吹风

机；干燥装置和设备；风扇（空气调节）；电加热装置；卫生间用干手器

申请日期 2024年10月31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2月07日至2025年05月06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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